
主动公开

关于启用“南海区社会办医疗机构综合

管理服务平台”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及实施细则、《诊所

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处方管理

办法》、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为加强对我区医

疗机构诊疗活动的监管，现启用“南海区社会办医疗机构综合管

理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服务平台”），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经南海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（中医药部门）核发取得《医疗

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《诊所备案凭证》、《中医诊所备案证》有效在

册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及医务室类别的医疗机构（不区分所有制形

式）。

二、实施对象

（一）本通知印发后申请备案的诊所。

（二）已取得《诊所备案凭证》或《中医诊所备案证》的医

疗机构。

（三）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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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时间

（一）本通知印发后申请备案的诊所提交备案申请时应配备

符合接入管理服务平台的 HIS 系统。诊所取得《诊所备案凭证》

或《中医诊所备案证》后第一次现场核查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

步对接入管理服务平台的情况进行核验。

（二）本通知印发前已取得《诊所备案凭证》或《中医诊所

备案证》的临床类别（医疗美容专业除外）、中医类别医疗机构

应当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接入管理服务平台。

（三）临床类别医疗美容专业、口腔类别的诊所及取得《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视工作进度分步实施。

四、数据标准

（一）数据采集主要内容。按照《南海区社会办医疗机构综

合管理服务平台数据上报接口规范》要求，采集医疗机构、医务

人员、医疗行为信息监管所需的下列数据：包括患者门诊就诊数

据、归档病历数据（包括病案首页及费用明细数据）、药品耗材

及出入库数据、医务人员信息数据、医保结算数据等。

（二）数据采集时限要求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保证本机构

网络畅通及数据采集所需软硬件运行正常，并提供数据采集授

权，保障各业务系统按时提供数据，配合完成监管所需数据的采

集，条件允许的优先选用实时上传数据，如未能实时传输的须在

次日完成前一日的数据上传。

（三）加强数据采集质量控制。各医疗机构应对诊疗、药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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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等数据的符合性、准确性进行数据质量控制。各级医疗机构

依据管理服务平台数据质控系统和监管单位对数据采集质量的

反馈，对数据采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完善。医疗机构及

监管单位应建立培训制度，对医疗机构数据采集工作进行培训，

切实提高采集数据质量。

五、网络及数据安全

（一）根据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

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医疗机构经营者为医疗数据和个人

信息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要落实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》

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，保障机构内网络安全稳定运行，

做好诊疗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

管理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工作，制订信息安全保密制度，明确

岗位责任，加强工作人员、第三方机构及人员的安全管理，签订

保密协议。发生患者个人信息、医疗数据泄露等网络安全事件时，

应当及时报告，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。

六、质量提升

（一）建立核查机制。各医疗机构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整

合资源，充实力量，建立科学、有效的核实整改机制，形成规范、

合理的问题线索核查流程，切实有效提高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水

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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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逐一核实。各医疗机构对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及

医疗行为信息监管发现的问题线索要追根溯源，对疑似问题如门

诊处方的诊断、用药规范、病程记录、辅助检查等相关信息进行

严格的审查，将核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及时报送属地卫生健康部

门。

（三）强化培训考核。各医疗机构要建立日常培训制度，根

据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、医疗行为信息监管发现的问题设计培训

课题，重点针对诊疗规范、诊疗指南、技术标准、合理用药、合

理检查等内容，强化培训过程管理，切实提高培训质量。认真落

实 18 项医疗核心制度，重点针对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、信息

安全管理制度、新技术和新项目准入制度等加强培训和考核，有

效提升医疗服务质量。

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健康局

2024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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